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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

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作为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事前

对公司董事会提供的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报告资料进行了认真的审阅，对公司

提交的相关资料、方案的决策程序等进行了核查，现就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

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发表如下意见：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项目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总额预计不超过 34.88 亿元，扣除发行费用

后募集资金净额 34.18 亿元，拟投资于以下项目： 

（一）购买本溪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钢集团”）持有

的本钢浦项冷轧薄板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钢浦项”）75%股权，评估值

12.66 亿元，上述资产转让价格将按照经辽宁省国资委核准的评估值确定，全部

以募集资金投入。 

（二）购买本钢集团拥有的徐家堡子铁矿探矿权，评估值 13.02 亿元，资产

转让价格将按照经辽宁省国资委核准的评估值确定，全部以募集资金投入。 

（三）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8.5 亿元。 

二、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收购股权和资产项目的具体实施方

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拟投资于三个项目，其中涉及用募集资金购买

公司控股股东本钢集团持有的本钢浦项 75%股权和本钢集团拥有的徐家堡子铁

矿探矿权。具体实施方式如下： 

1、公司向不超过 10 名的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 

2、公司控股股东本钢集团不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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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用部分募集资金收购公司控股股东本钢集团持有的本钢浦项 75%股

权和本钢集团拥有的徐家堡子铁矿探矿权。 

4、根据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的上限为 69,761.18 万股。

若按照上限发行，本次发行完成后本钢板材总股本将由发行前的 313,600 万股

增加到 383,361.18 万股。控股股东本钢集团发行前持有股份公司 257,363.24 万

股股份，占 82.07%。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本钢集团不参与认购，若按照上限

发行，则发行后本钢集团持有本钢股份数量不变，为 257,363.24 万股，持股比

例则降为 67.13%，仍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

变化。 

三、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说明 

我们详细阅读了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有关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的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经过认真讨论和分析，我们形成一致意见并说

明如下： 

1、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拟投资于三个项目，其中涉及用募集资金

购买公司控股股东本钢集团持有的本钢浦项 75%股权和徐家堡子铁矿探矿权，

发行方案是先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后用募集资金购买股权和资产。 

2、本钢集团不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 

3、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上市公司

按照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发行证券文件披

露的募集资金用途，使用募集资金购买资产、对外投资的行为，不适用本办法。” 

4、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上市公

司及其控股或者控制的公司购买、出售资产，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构成重大资

产重组： 

（一）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

务会计报告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50%以上； 

（二）购买、出售的资产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所产生的营业收入占上市公司

同期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营业收入的比例达到 50%以上； 

（三）购买、出售的资产净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

务会计报告期末净资产额的比例达到 50%以上，且超过 5,000 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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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出售资产未达到前款规定标准，但中国证监会发现存在可能损害上市

公司或者投资者合法权益的重大问题的，可以根据审慎监管原则责令上市公司按

照本办法的规定补充披露相关信息、暂停交易并报送申请文件。” 

根据本钢板材 2011 年度经审计合并财务报告，公司总资产 410.59 亿元，

营业收入 504.32 亿元，净资产 155.59 亿元。本次拟收购资产总额 68.00 亿元，

涉及的营业收入 84.57 亿元，资产净额 26.18 亿元，均未达到相关标准比例 50%

以上。 

5、根据中国证监会颁发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二条

及相关问答：“特定对象以现金或资产认购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后，上市

公司用同一次非公开发行所募集的资金向该特定对象购买资产的，视同上市公司

以发行股份作为支付方式购买资产，因此这类以资产结合现金认购的非公开发行

仍须提交并购重组委审核”。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向控股股东购买资产，

控股股东不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认购，不属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特定

对象，因此不适用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情形。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不适

用《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田炳福                 李  凯               王义秋 

 

 

 

2012 年 5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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